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山东豪门铝业有限公司

	建设项目名称
	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

	地理位置
	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

	联 系 人
	王连民
	办公电话
	18764926387
	陪同人员
	郭玉良

	现场调查人员
	崔春岭、王光远
	调查时间
	2020.6.14-16

	采样人员
	崔春岭、李涛、冯小龙、贾同青
	采样时间
	2020.6.18-20

	检测人员
	刘春英、单保仪
	检测时间
	2020.6.18-25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粉尘：电焊烟尘、氧化铝粉尘、铝合金粉尘、砂轮磨尘、其他粉尘；

化学有毒物质：一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氨、硫酸、硝酸、氢氧化钠、异丙醇、臭氧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甲烷；

物理因素：高温、噪声、工频电场、电焊弧光、手传振动。

	检测结果
	粉尘、化学有害因素符合限值的要求；1#车间机手、后调工、氧化上下排工；2#车间机手、喷涂上下排工；3#车间机手、后调工；5#车间机手、后调工岗位接触噪声周40h等效声级均超出职业接触限值要求，其他岗位噪声符合限值的要求；高温、工频电场的检测结果符合限值的要求。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公司在日常生产、管理过程中贯彻落实了国家有关职业卫生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。公司采取了综合控制毒物、粉尘、高温、噪声、工频电场等职业病危害的防护措施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，结合公司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和检测结果，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，2019年版）规定，并按照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（2012年版）》（原安监总安健〔2012〕73号）规定，该项目属于第二大类“制造业”、第十九小类“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”中的“有色金属压延加工”，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。

该公司应按本报告提出的建议，逐项逐条整改，并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和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，才能达到国家职业卫生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技术标准的要求，保障公司员工的职业健康。

	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
	现状，不需要专家评审。


